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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17 年博士生指导教师招生 

资格审核工作的通知 

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    根据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博士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

核暂行办法》（地大校办发〔2015〕3 号）（附件 1，以下简称

《暂行办法》），现开展 2017 年博士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核

工作。通过审核者可取得 2018 年-2021 年招收博士研究生资

格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审核范围 

（一）专职博士生导师 

1. 2013 年增列的专职博士生导师； 

2. 2016 年主动放弃招生资格申请的专职博士生导师； 

3. 2016 年未通过招生资格审核的专职博士生导师。 

（二）兼职博士生导师 

兼职博士生导师岗位聘期内，2014 年及以前聘任的兼职

博士生导师，未参加过招生资格考核或考核未通过，有招生需



求的博士生导师。 

（三）注意事项 

1957 年及以前出生的博士生导师不再参加博士生招生资

格审核。 

博士生导师达到 63 周岁原则上不再继续招收博士生（根

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第五十九次会议纪要精神）。  

受到纪律处分或发生 A 级教学事故的教师，2 年内不得参

加博士生导师招生资格审核。 

当年资格审核不通过或放弃参加审核的导师，后期不得以

转导师方式接收和指导当年入学的研究生。 

二、工作程序  

1. 本人申请。根据《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博士生导师（含

兼职）本人自愿提出申请，填写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招收

博士研究生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，报送至所在学院。未提出申请

者视为自动放弃 2018 年博士生招生资格。 

兼职博士生导师岗位聘期已结束的，提交招生申请之前，

需完成同学校续聘兼职教授的合同签订工作。续聘合同复印件

与申请材料一并提交学位办。  

2.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。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

《暂行办法》规定的条件，应通过会审对申请者的申报材料进

行评议，确定通过审核的博士生导师名单。 

3.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

1. 3月 20日前,参加博士生招生资格审核的博士生导师需



将《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招收博士研究生申请表》交到博士

点归口管理的学院。 

2. 3 月 31 日前，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将审核通过的

博士生导师名单（附件 3）纸质版报送至学位办，同时提交电

子文档。  

   

联系人：  何卫华、叶静、王蕾 

联系电话：67885154     

电子信箱：xwb5154@gmail.com 

  

附件： 

1. 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博士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审核暂行办法 

2. 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招收博士研究生申请表 

3.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2017年审核通过的博士生导师名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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